居民用水电气计量器具集中轮换工作指引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（目的）为强化水电气计量管理，规范居民用水、电、气计量器具集中轮换行为，切实维护居民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指引。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本指引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公用企业”）和转供电（水气）主体。
本指引所称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，是指向城镇居民提供水、电、气等供应和服务的企业。

本指引所称转供电（水气）是指供电（水气）企业未直接供电（水气）到终端用户，由物业服务企业、经营管理单位等其他主体转供的行为。

本指引所称计量器具，是指公用企业及转供电（水气）主体管理的，安装在固定地点的用于城镇居民水电气用量结算的民用水电气表。

本指引所称计量器具集中轮换，是指公用企业及转供电（水气）主体根据计量器具使用期限，对到期或即将到期的50只以上的计量器具进行集中更换。

第三条（基本原则）用于轮换的计量器具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JJG162《饮用冷水水表》、JJG596《电子式交流电能表》和JJG577《膜式燃气表》等技术规范要求。
第二章 轮换前准备

第四条（计划制定）依据计量器具使用年限、故障率、用户投诉等制定轮换方案，轮换方案应包含具体时间表、用户告知计划、应急处置预案并评估轮换风险，并报属地行业监管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备案。
第五条（信息公示）轮换计划、轮换方式以及轮换计量器具相关信息应及时在轮换区域（社区、小区）以及公用企业官网、APP等平台进行公示。
第六条（宣传答疑）线上线下宣传计量器具轮换、水电气计量科普知识。实时关注用户意见建议，及时做好质疑解答，化解矛盾。
第七条（资源保障）选用具有《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》的产品，留存采购凭证年限不少于器具轮换期限。轮换人员需持证上岗，掌握技术规范、服务流程及舆情应对措施。

第三章 轮换现场作业规范

第八条（通用流程）轮换人员需提前预约用户，明确时段（精确至上午/下午），上门向用户出示工作证件，携带换表相关工具。更换前与用户共同记录旧表止数、新表初始值，填写《轮换确认单》，明示新旧表编号、数据、服务电话等事项。
第九条（分类操作要点）水表更换后要检查有无渗漏、空转等，室外表恢复保温层。电能表更换后检查接线极性、用户负荷等。燃气表更换后，要检测气密性。
第十条（废旧计量器具处置）公用企业应建立计量器具报废制度，对到期轮换的老旧计量器具进行登记、处置。

第四章 数据衔接与费用处理

第十一条（数据管理）新旧表底数差额实行“多退少补”，明确差额计算方式及退还（补缴）结算原则，生成《费用结算说明》送达用户，并及时在用户系统中更新相关数据信息。

第十二条（异议处置）对差额费用存在异议的，应主动及时提供计量器具检测服务。
第五章 舆情风险防控

第十三条（预防机制）建立轮换舆情监测处置制度。轮换前评估区域敏感度，对老旧小区、高投诉区域开展管道锈蚀、线路老化等预检。制定轮换期间标准服务用语，统一答复口径。轮换后开展数据跟踪监测，及时发现异常行为。

第十四条（分级管理）对轮换区域舆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，分为一般性投诉（同一区域5户以下质疑）、群体性质疑（同一区域5户以上质疑）、重大舆情（社交媒体曝光）三级。发生群体性质疑和重大舆情时，暂停相关区域轮换工作。
第十五条（响应措施）一般投诉2小时内联系用户，依据预约时间上门服务。群体性质疑12小时内联系全部用户，24小时内发布处置情况进展说明；重大舆情立即上报行业监管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，24小时内解决问题并向社会公开处置进展情况。处置完毕，经评估后可恢复集中轮换工作。
第十六条（计量器具复检）用户对计量器具计量数据存在异议，且与公用企业协商未解决的，可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快检通道申报复检。用户对复检结果仍存疑的，可依法申报仲裁检定。
第六章 督促指导

第十七条（数据归集）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应结合实际，提醒督促辖区公用企业及转供电（水气）主体开展计量器具轮换工作，并在市场监管管理平台完成数据对接更新。

第十八条（智慧化管理）鼓励公用企业建立水电气计量数据信息化管理系统，对异常用量进行监测分析，推动问题“未诉先办”。

第十九条（细化操作）公用企业应结合本指引制定具体集中轮换操作手册。

第二十条 本工作指引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,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
